
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内涵、模式与发展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的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等趋势日益明显，与此

同时，家庭的核心化和小型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减弱。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因而呈

现出规模扩大化、服务类别多元化和服务要求高质量化的发展趋势和促进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健康发

展的现实要求。在此过程中，除了要理顺和创新社会养老服务各项机制以外，首先应当健全完善社

会养老服务体制。何文炯（2011）提出从明确政府定位、投入与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服务对象评估等

几方面入手改进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创新服务供给机制[1]。林闽钢（2013）提出我国社会服务管理体

制和机制的发展取向：健全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社会服务供给模式，实现社区社会服务的复合生产

及其管理再造，大力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建立多元参与的社会服务机制，推进社会服务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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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针对我国社会养老服务的体制和机制，国内学者未做出明确的界定和区

分。本文首先界定了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内涵。通过对江苏省现行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

调查，发现各地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大致可分为民政局与老龄办统一管理和分开管理这

两种体制模式。对两种模式进行SWOT分析可见：统一管理体制模式责任主体明确，管理

权限清晰，但执行力不够，协调能力弱；分开管理模式的执行力度大，协调能力强，但责任主

体不明确，职能交叉和缺位并存，管理权限不清晰。结合韩国、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实践经验，围绕推动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法制化建设以及推广“大老龄观”两大建议进行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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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文炯：《加快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机制》，人民网，社保30人论坛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6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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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阴市社会养老服务管理机构设置

和专业化[1]。郑功成（2014）从公平、可持续的角度提出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需进一步厘清行政部

门职责，尽快整合医疗保险、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体制，有序开放育幼、养老、医疗等社会

服务业领域外资与民资准入限制，大力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通过创新机制调动各方力量实现

改革目标[2]。通过文献回顾可见，大部分学者在谈及健全完善社会养老服务的体制机制时，对于体制

和机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和区分。然而，厘清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内涵、剖析其现状、不同体制模式

运行的利弊，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和改善民

生意义重大。笔者在界定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内涵的基础上，就江苏省现行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开展研

究，同时，选取苏南的江阴市、苏中的如皋市、苏北的睢宁县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不同体制模式的利

弊，就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创新发展提出见解。

一、江苏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现状调查

体制与机制是较易混淆的一对词语。按照《辞海》的解释，“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

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从管理学角度

来说，“体制”指的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的制度。而机

制则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由此，我

们想针对当前社会养老服务体制与机制概念模糊的现状，依据体制与机制的区别，结合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的内容，提出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内涵如下：“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是指管理“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的

制度。

在梳理江苏省十三个省辖市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概况的基础上，我们于2014年7月-8月开展实地

调查。主要针对江阴、如皋、睢宁三县（市）的民政局、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及有关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养老机构的相关管理人员，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收集资料，展开调查研究。

（一）江阴市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现状 江阴市现为无锡市行政代管，总人口121.7万，2013年60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8万，占全市总人口的23.01%[3]。江阴市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现状如下：

（1）管理机构设置。江阴市社

会养老服务的主要市级管理机构是

江阴市民政局，具体负责社会养老

服务工作的科室是“老龄工作科”

（挂“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牌

子）。

（2）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

系。“老龄工作科”负责管理全市公

办、民办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站，农村互助养老“关爱之家”等。此外，江阴市老年文化活动中心、江阴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均为

江阴市民政局直属机构。据江阴市民政局统计资料显示，近三年来，江阴市新增养老床位5520张，建

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220家。目前，全市各类养老床位达10485张，其中养老机构24家，养老床位

7356张；农村关爱之家3家，床位2529张；社区居家养老床位600张[4]。

[1]林闽钢：《我国社会服务管理体制和机制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2]郑功成：《公平、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北京〕《光明日报》2014年1月31日。

[3][4]江阴市民政局：《全市养老事业建设情况汇报》，2014年6月17日。

-- 103



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内涵、模式与发展

图2 睢宁县社会养老服务管理机构设置

（二）如皋市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现状 如皋市是南通市下辖的县级市，总人口143.23万，2013
年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36.52万，占全市总人口的25.5%[1]；2014年如皋市百岁老人达272人。如

皋市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现状如下：

（1）管理机构设置。如皋市

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要市级管理

机构是如皋市民政局。具体负

责社会养老服务工作的科室是

“老龄工作科”（挂“市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2）管理权限划分。“老龄工

作科”负责管理全市公办、民办

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站，农村互助养老“关爱之家”

等。据市民政局的统计资料显

示，目前如皋市已建成政府办养

老机构 17家，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9家，镇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4家，村级居家养老服务站升级达标

252家，全市养老床位总数达9175张，占老年人口的28.18‰，初步构建了具有如皋特色的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平台、信息为辅助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2]。

（三）睢宁县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现状 睢宁县是徐州市辖县，2012年末户籍总人口137.36万，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20.32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4.8%。睢宁县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现状如下：

（1）管理机构设置。睢宁县社会养老服务的主要管理机构是睢宁县民政局和睢宁县老龄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

（2）管理权限划分。睢宁县民政局具体负责老龄和社会养老服务工作的科室是“社会福利和慈

善事业促进科”（简称福善科）。睢宁县的21家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由福善科主要负责管理。睢宁县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县政府下辖）负责全县的居家养老项目建设、城市小型托老所的管理和建设。

现已建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154个，利用废旧学校改建农村互助养老“关爱之家”15个，城市小型托

老所（民办民营的养老机构）7所。

二、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模式的SWOT分析

目前江苏省各地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大致可分为民政局与老龄办统一管理和分开管理两种

模式。下面依据SWOT分析法，我们将从不同角度对这两种体制模式进行剖析。所谓SWOT分析法，

是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态势分析方法，它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

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等，通过调查列举出来，并依照矩阵形式排列，然后用系统分析的思

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而结论通常带有一定的决策

性。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

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以及对策等。其中S（strengths）是优势、W（weaknesses）是劣势，O（opportuni⁃
ties）是机会、T（threats）是威胁。按照企业竞争战略的完整概念，战略应是一个企业“能够做的”（即组

织的强项和弱项）和“可能做的”（即环境的机会和威胁）之间的有机组合。

（一）统一管理体制模式及其SWOT分析 统一管理体制模式是将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挂靠

[1][2]如皋市民政局：《关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汇报》，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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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设立在当地民政部门,管理社会养老服务的相关事务。以江阴、如皋为例，具体负责老龄和社会养

老服务工作的“老龄工作科”挂“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牌子，承担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日

常工作，与其他老龄事务工作进行统一的组织管理，目前江苏省的苏州、常州、无锡、镇江、扬州、南

通、宿迁等地采用此管理体制。以南京市为例，其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立在南京市民政局，作为

其内设机构，目前江苏省的南京、盐城、连云港等地采用此管理体制。

统一管理体制模式的SWOT分析如下。

1. 优势分析（S）。（1）责任主体明确。由于各地民政局相关科室与老龄办合并或协同办公，责任

主体能够得到明确界定。（2）管理权限明晰。公办养老机构、民办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站、农村老

人“关爱之家”等统一由各地民政局相关科室与老龄办合并或协同办公管理，管理权限较明晰。

2. 劣势分析（W）。（1）执行力度不够。民政局相关科室与老龄办合并或协同办公，推行和管理老

龄工作时主要以民政局的角度，故导致在执行力度不够的问题。（2）协调能力弱。由于民政局和其他

部门级别相同，因此在开展老龄工作及管理时和各部门对接不够便捷，协调能力弱。

3. 机遇分析（O）。目前，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高龄化、空巢化等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既是目前健全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一大机遇，同时，也对社会

养老服务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

4. 威胁分析（T）。由于，我国在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和完善；有的部门

还不能做到积极配合

老龄工作的开展，客观

上形成了老龄工作推

广过程中的障碍。因

此我们根据统一管理

体制模式的 S、W、O、T
分析，绘制了统一管理

体制模式的 SWOT 矩

阵分析表（见表1）。
通过上表，可见，

统一管理体制模式责任主体明确，管理权限清晰，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可通过政府“引导”作用

的发挥，促进社会养老服务领域的改革和创新，激发市场机制的活力；另一方面，老龄工作涉及范围

很广，需要协调各职能部门协同开展以达到较好效果，因此可通过现有管理优势的发挥，协调民政、

财政、工商、消防、卫生等各部门，统筹规划，推广“大老龄观”，同时进一步推动法治进程。

（二）分开管理体制模式及其SWOT分析 分开管理体制模式是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县政府

下辖）和民政部门的老龄工作管理科室分开办公，各自管理相应的社会养老服务工作，例如睢宁县，

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主要负责管理公办公营的养老机构，老龄办负责管理居家养老项

目建设、民办民营的城市小型养老机构的管理和建设。目前江苏省的泰州、徐州、淮安等地采用此管

理体制。

分开管理体制模式的SWOT分析如下。

1. 优势分析（S）。（1）通过政府发文，执行力度大。由于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县政府下辖）可

用政府发文的方式推行老龄工作，其执行力度较大，容易得到各部门的重视。（2）与各乡镇部门对接

更便捷，协调能力强。在此管理体制模式下，推广老龄工作时和各乡镇部门对接更便捷，显现出和各

部门之间较强的协调能力。

2. 劣势分析（W）。（1）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由于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县政府下辖）和民政部门

表1 统一管理体制模式的SWOT分析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机遇（O）
（1）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
（2）社会各方面对社会养
老服务建设越来越重视
威胁（T）
（1）法律法规不健全
（2）老龄工作的开展达不
到预期成效

优势（S）
（1）责任主体明确
（2）管理权限明晰
SO战略
（1）大力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2）促进改革和创新:投资主
体多元化，运营模式多样化
ST战略
（1）发挥现有管理优势，推动
法治进程
（2）推广“大老龄观”

劣势（W）
（1）执行力度不够
（2）协调能力弱
WO战略
（1）统筹规划，明确各部门职责，
增强执行力和协调力
（2）宣传老龄工作的重要性
WT战略
健全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明确各
部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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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龄工作管理科室分开办公，各自管理相应的社会养老服务工作，容易形成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现

象。（2）职能交叉和职能缺位并存。分开管理体制模式由于各管一块，既易形成职能交叉，也极易导

致职能缺位，因此职能交叉和职能缺位并存现象时有发生。例如，睢宁县由老龄办负责管理的民办

民营的城市小型养老机构需要到民政局办理注册等手续，并接受民政局对其日常工作的督促和检查。

（3）管理权限划分不明晰。分开管理体制模式也容易导致管理权限划分不明晰。例如睢宁县的爱德

老年公寓（民办民营），因为身兼二职，既是民办民营的小型养老机构，又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所在

地，因此要同时接受两个部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

3. 机遇分析（O）。目前，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等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既是健全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一大机遇，客观上也形成对社会养

老服务体制的更高要求。

4. 威胁分析（T）。由于，我国在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和完善；有的部门

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老龄

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

性，客观上阻碍了老龄

工作的顺利推行。由此

我们运用分开管理体制

模式的 S、W、O、T分析，

绘制了分开管理体制模

式的 SWOT矩阵分析表

（见表2）。
通过上表，可见，分

开管理模式的执行力度

大，协调能力强，可以通过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促使各部门积极配合，大力推广老龄工作，提升社

会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在此过程中，“大老龄观”的思想也会得到强化和体现。与此同时，也需要通

过完善现有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厘清职能范围，合理划分管理权限，最终有效推进社会养

老服务体制的法治进程。

三、先进国家和地区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实践及启示

（一）先进国家和地区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实践 目前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台湾、日本

等，面对日益发展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在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法律依据、责任主体、管理机构设

置及权限划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值得我们了解和借鉴。

1. 法律依据。韩国政府为保障老人福利，增进老人健康，于1981年6月5日制定《老人福利法》。

该法为韩国的养老保障架构了发展框架，奠定法律和政策基础，同时规定了政府部门的基本责任和

义务[1]。台湾地方当局于1980年公布实施《老人福利法》，1997年又进行了修订。结合同期颁布的“社

会福利政策纲领”（1994）等文件，对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和体系的各方面内容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和政

策依据[2]。日本曾于 2000年颁布了《社会福利法》，此法和“福利六法”[3]共同构成完整的制度实施体

系，成为日本社会福利服务管理体制的法律依据。其中《社会福利法》是这一体系的基础部分，明确

表2 分开管理体制模式的SWOT分析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机遇（O）
（1）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
（2）社会各方面对老龄工
作越来越重视

威胁（T）
（1）法律法规不健全
（2）有的部门对老龄工作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优势（S）
（1）执行力度大
（2）协调能力强

SO战略
（1）大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2）推广老龄工作，提升社会
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
（3）强化“大老龄观”
ST战略
（1）发挥现有优势，推进法治
进程
（2）强调老龄工作的重要性

劣势（W）
（1）责任主体不明确
（2）职能交叉和职能缺位并存
（3）管理权限划分不明晰
WO战略
（1）明确责任主体
（2）厘清职责范围
（3）合理划分管理权限

WT战略
完善现有规章制度，加大宣传
力度

[1]金钟范：《韩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2]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养老服务情况汇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3]日本“福利六法”：1946年的《生活保护法》、1947年的《儿童福利法》、1949年的《残障者福利法》、1960年的《智障

者福利法》、1963年的《老人福利法》、1964年的《单亲母子福利法》。

-- 106



社会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图3 日本社会养老服务管理机构设置[3]

社会福利事业的定义和理念，界定社会福利服务的各行政主体和行政组织。该法对社会福利事业进

行了明确分类，在社会养老服务方面，将养护老人院、特别养护老人院和经济型老人院列入第一类社

会福利事业，只能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社会福利法人[1]来经营；将老人的居家养护事业、老人日间服务

事业等列入第二类社会福利事业，经营不设门槛，只需经营者开业前到地方政府机构登记。

2. 责任主体。韩国的《老人福利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基本义务，对于社会养

老服务的各项事业，如老人福利设施、敬老堂等，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各项规章制度的颁布、实施和

管理、监督。台湾通过《老人福利法》规定各级政府在老人福利方面的责任主体地位，同时对相关责

任主体的义务也做出相应的规定。日本早在1963年就制定了《老人福利法》。该法明确指出政府在

老人福利方面的职责：

对于社会养老服务的各

项事业，政府各部门主

要负责各项规章制度的

颁布、实施，行业准入、

审 批 、管 制 及 监 督 。

2000 年日本颁布《社会

福利法》，进一步明确了

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细

化各行政主体和行政组

织的职能[2]。

3. 管理机构设置及

权限划分。韩国的养老

保障属于社会福利服务

范畴，中央最高管理机

构为保健福利家庭部，

配合地方政府相应部门主管提供服务。1991年又设立以国务总理为委员长的“老人福利对策委员

会”，在政府层次颁发各种老人福利政策时，为国务总理提供咨询。台湾的老人福利主管机关，在中

央为内政部，在省（市）为社会处（局），在县（市）为县（市）政府。涉及老人福利各项业务的相关事业

主管机关，要求就主管项目主动配合规划并执行。各级主管机关要求聘请有关单位代表及专家、学

者，分别设立老人福利促进委员会；其组织规程，由中央内政部决定。日本社会养老服务管理的最高

机构为厚生劳动省，其咨询机构为“社会保障审议会”。厚生劳动省的地方分支机构为地方厚生局，

各个具体社会福利领域共同的行政组织机构是“地方社会福利审议会”、“福利事务所”等。

（二）启示 由于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其体制建设还有许多需要完善

之处。因此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建设经验必然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1. 建立完备的社会养老服务法律体系，保证其体制作用的充分发挥。社会养老服务的顺利开

展，涉及各领域各部门的协作和配合，因此从法律层面规定各主管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不仅有利于

提升社会养老服务工作的效果和水平，还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另外，再有法律支持提供监督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则可进一步保证政府政策和职能在一定时期的持续性，实现预期的目标。

[1]社会福利法人：基于社会福利法成立，并以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为目的的法人。它针对民间社会福利事业的“公

共性”和“纯粹性”而专门设立，区别于一般的“公益”法人，受到政府部门的严格管制。

[2]宋健敏：《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3]根据“日本社会福利行政组织体系图”（宋健敏：《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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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应明确自身的职责定位，实现其职能向提供基本公共养老服务转变。政府应该在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服务内容是基本生活照料、护理康复、精神关爱、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

等。 对于非基本的养老服务体系，政府应该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发展坏境。

3. 实现养老服务行业管理职能与开办机构职能分开。创新公办养老机构的管理方式，改革内部

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建立科学合理的

公办养老机构管理体制。政府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对养老服务业监督管理职能，负责制定相关政

策和发展规划，同时，对养老服务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配置，实现全行业属地化管理。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江苏三县（市）的实地调查，结合各地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现状，通过对统一管理体制和

分开管理体制的SWOT分析，并参考先进国家和地区社会养老服务体制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一是各地根据自身的历史沿革和实际情况，已形成当前的社会养老服务管理体制。正如目前江

苏省的大部分地级市、县（市）都是将老龄办挂靠当地民政局的相关科室，或在当地民政局设立办公

室。只有少数地区是采取老龄办直接由政府下辖，与民政局相关科室分开办公，各管一块。

二是不同的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各有优势，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态。以江阴为例的统一

管理体制，老龄办和民政局老龄科共同办公，管理社会养老服务诸多事务，在市场机制发展较为良好

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大力发挥其“引导”作用，促进社会养老服务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激发市场

机制的活力。以睢宁为例的分开管理体制，老龄办直接由县政府下辖，以政府发文的方式推行社会养

老服务政策，可以极大地发挥政府对社会养老服务的“主导”作用，提升社会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

1. 要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明确各级行政职能部门，在开展社会养老服务工作

时，各方要明确各自的协调、协作关系。明确法律规定和法律依据。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详细明确

各级行政部门的具体职能，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避免各部门的越权与缺位。只有通过各级部

门分工明确，权责清晰，才能确保各类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有效运行。只有通过法律提供社会养老

服务的分类，规定不同类别社会养老服务的经营主体，对社会福利法人有详细的实施准入程序、条件

和管制方法，才能形成监督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依据，能够保证政策和职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由于我国目前在法律层面还未对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有明确规定，各地的社会养老服务管理体制区别

较大，管理模式各有不同。因此，通过法律方式确认社会养老服务体制、各级行政部门职能以及相互

之间的协调关系将是大势所趋。

2. 人口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大老龄观”值得推广。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正在健全和完善过程

中，目前的体制模式还将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些模式的优势、规避其不足？通

过用统一管理体制和分开管理体制的SWOT分析，我们认为，“大老龄观”值得推广。老龄工作是一项

意义重大、纷繁复杂的工作，它涉及与老年服务相关的所有政府职能部门，涵盖老年人的文化、教育、

生活、医疗、服务等多方面。老龄工作的推行和推广，需要协调各职能部门，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配

合。社会养老服务作为老龄化背景下老龄工作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需要协调民政、财政、工

商、消防、卫生等各部门，统筹规划。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完善的重要阶段，社会

养老服务体制中更加需要赋予相关职能部门较强的执行力和协调力，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更好地促

进社会养老服务工作的发展，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责任编辑：方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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